
解釋字號 釋字第716號【禁止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與服務機關交易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2年12月27日

解釋爭點 利益衝突迴避法禁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與有關機關交易，違者罰交
易行為金額一至三倍，違憲？

解釋文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承攬等交易行為。」尚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與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工作權、財產權及契約自

由之意旨均無違背。惟於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部分，若因禁止其參

與交易之競爭，將造成其他少數參與交易者之壟斷，反而顯不利

於公共利益，於此情形，苟上開機關於交易過程中已行公開公平

之程序，而有充分之防弊規制，是否仍有造成不當利益輸送或利

益衝突之虞，而有禁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交易之必要，相關機關

應儘速通盤檢討改進。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五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

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於可能造成顯然過

苛處罰之情形，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

度，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

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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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人民營業之自由

亦為其所保障之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

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

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

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

自由為之（本院釋字第五一四號、第六０六號解釋參照）。又契

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為憲法第十五條

財產權及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權利，使契約當事人得自由決定其

締約方式、內容及對象，以確保與他人交易商品或交換其他生活

資源之自由（本院釋字第五七六號、第五八０號解釋意旨參

照）。國家對人民上開自由權利之限制，均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比例原則。另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其

違規情節有區分輕重程度之可能與必要者，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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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輕重程度為之，使責罰相當。立法者針對特別應予非難之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視違規情節之輕重處以罰鍰，固非憲法所不

許，惟為避免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應設適當之調整機制（本院

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意旨參照）。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規

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

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下稱系爭規定

一）第十五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

倍至三倍之罰鍰。」（下稱系爭規定二）系爭規定一禁止公職人

員及其關係人（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第三條規定參照）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下稱上開機關）為買賣等

交易行為，就公職人員而言，乃屬對其財產權及契約自由所為之

限制；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而言，乃屬對其工作權、財產權及其

內涵之營業自由暨契約自由所為之限制。系爭規定二對公職人員

及其關係人違反系爭規定一者處以罰鍰，則屬對憲法第十五條所

保障之人民財產權所為限制。 

　　鑑於公職人員之親屬或其他關係人，與上開機關為買賣、租

賃、承攬等交易行為，易衍生不公平競爭、不當利益輸送之弊

端，立法者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乃制定利

益衝突迴避法（該法第一條參照）。系爭規定一旨在防範公職人

員及其關係人憑恃公職人員在政府機關任職所擁有之職權或影響

力，取得較一般人更為優越或不公平之機會或條件，而與政府機

關進行交易，造成利益衝突或不當利益輸送甚或圖利之弊端；系

爭規定二乃欲藉由處罰鍰之手段，以確保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不

致違反系爭規定一，進而有效遏阻上開情弊之發生，其目的均屬

正當，且所採手段均有助於上開立法目的之達成。

　　於上開機關行買賣、租賃或承攬等交易行為之際，苟不禁止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與上開機關交易，易使公職人員利用其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進行不當之利益輸送或造成利益衝突情

形。系爭規定一一律禁止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為上開交易行為；

系爭規定二明定違反系爭規定一者處以罰鍰，以確保系爭規定一

規範之事項能獲得落實，從而杜絕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有上述不

當利益輸送或造成利益衝突之機會。而又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

可產生相同效果，自應認系爭規定一、二係達成前揭立法目的之

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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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規定一雖限制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之工作權、財產權及

其內涵之營業自由暨契約自由，惟禁止交易之對象僅及於上開機

關，並非全面禁止與上開機關以外之對象進行交易，公職人員及

其關係人尚非不能與其他營業對象交易，以降低其因交易對象受

限所遭受之損失，系爭規定一對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工作權、財

產權等之限制尚未過當，與其所保護之公共利益間，並非顯失均

衡。綜上，系爭規定一尚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

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工作權、財產權及其內涵之

營業自由暨契約自由之意旨均無違背。  

　　系爭規定一完全禁止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與上開機關為買

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固難謂為違憲。惟公務員本應誠實

清廉，謹慎勤勞，不得有驕恣貪惰等損害名譽之行為；公職人員

亦依法有迴避及不得假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及

其關係人利益之義務，違反者應受處罰（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

第六條；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

至第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參照）。而公職人員之

關係人因未具有公職人員身分，並無上開迴避或禁止圖利之義務

可言。故國家對公職人員之要求自應較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為高。

系爭規定一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部分，若因禁止其參與交易之競

爭，將造成其他少數參與交易者之壟斷，反而顯不利於公共利

益，於此情形，苟上開機關於交易過程中已行公開公平之程序，

而有充分之防弊規制，是否仍有造成不當利益輸送或利益衝突之

虞，而有禁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交易之必要，相關機關應儘速通

盤檢討改進。 

　　系爭規定二處違規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固已預

留視違規情節輕重而予處罰之裁量範圍，惟交易行為之金額通常

遠高甚或數倍於交易行為所得利益，又例如於重大工程之交易，

其交易金額往往甚鉅，縱然處最低度交易金額一倍之罰鍰，違規

者恐亦無力負擔。系爭規定二可能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立

法者就此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不符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

力。

　　至聲請人認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

規範對象過廣，違反憲法比例原則；法務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

一月十六日法政決字第０九三００四一九九八號函釋（下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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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牴觸憲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信賴

保護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疑義，聲請解釋部分，核其等

指摘，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泛稱系爭規定三及系爭函

釋違憲，尚難謂於客觀上已具體指摘系爭規定三及系爭函釋有何

牴觸憲法之處。是此部分之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浩敏

　　　　　　　　大法官　蘇永欽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陳碧玉　羅昌發　湯德宗　　　　　　　

　　　　　　　　　　　　(黃璽君大法官迴避審理本案)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一部不同意見書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案情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1.會台字10402冠堤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堯山聲請
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587號判決_OCR

2.會台字10469發美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奇融聲請
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055號判決_OCR

3.會台字10731典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洪允記
聲請書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328號判決
_OCR

4.會台字11169福臨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汪文慧聲
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604號判決_OCR

5.會台字10001莊水池即日新營造廠聲請書及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850號判決_OCR

抄本716_OCR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金馬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金章釋憲聲請書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釋憲聲請書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9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9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9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9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9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9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50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5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50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50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50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50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7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80


事實摘要 釋字第716號解釋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一 )聲請人1.金馬旅行社公司、2.莊水池即日新營造廠、3.冠堤公
司、4.發美營造公司、5.典林營造公司、6.福臨公司，或因代表人
之配偶或手足或公司監察人之配偶或代表人自身任職縣市議員，
或因代表人配偶之兄任職台電核安處處長，而參與各該公職人員
任職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之投標案或簽訂營建承攬契約，交易金
額小自8百餘萬元，大至5億餘元不等，先後遭法務部認定違反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條禁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機關
交易之規定，依同法第15條違者處交易金額一至三倍罰鍰之規
定，處以各該交易金額一倍罰鍰。聲請人均不服，提起行政爭訟
敗訴確定，爰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上揭二規定有違憲疑義，
分別聲請解釋。(二)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為審理上訴人群運環保
公司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事件，依其合理確信認應適用之上揭
第15條有牴觸憲法比例原則及財產權保障之疑義，聲請解釋。
大法官就上開七案先後受理，因所主張違憲之標的相同，乃合併
審理。

相關法令

法務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法政決字第０九三００四
一九九八號函釋

中華民國憲法第15、22、23條(36.01.01)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82.02.03)

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1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7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76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8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606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641號解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3、 9、 15條
(103.11.26)

其他公開之卷
內文書

釋字第716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22,2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849&no=5&ldate=1993020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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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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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8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9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60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64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10652&no=2,3,9,15&ldate=2014112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493

